
臺北市都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 

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 臺北市都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以下簡稱本

標準）係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十九條第二款第五目

（△F5）規定訂定。為配合本府公劃更新地區作業，考量調節

都市發展、增強都市韌性及城市意象等面向，於本標準第二條

新增獎勵容積評定因素七「經本府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配

合更新計畫規劃設計對都市環境品質、都市景觀具正面貢獻等

因素」，以提高更新地區都更誘因，帶動民間推動都市更新。  

二、 本府過去更新地區劃定，係延續 82 年公告選定之獎勵都市更新

實施地區，其透過比較地區老舊衰敗程度，分期分區進行調查

及現勘評估，並請區公所提報及受理民間建議地點，續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六條規定檢討劃定為更新地區。而截至今(2018)年 9

月，因缺少相關更新地區內建築容積獎勵相關作業規範進行指

導，致影響開發誘因，為提昇帶動民間推動都更之效，本府重

新檢討全市更新地區劃定，參照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中對於地區

發展之定位、捷運或大眾運具節點、公有土地使用情形、災害

潛勢(高度土壤液化、淹水、消防安全)、房屋屋齡及危險建物

情形，以及現行 89、91 年更新地區開闢(已改建或都更完成)之

情形，綜合考量後擴大或調整更新地區範圍；為有效引導民間

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規劃，增加民間投入都更意願，本府從「調

節都市環境發展」、「增加都市環境品質」、「美化都市景觀」等

三大面向訂定獎勵容積評定標準，以更新地區作為驅動引擎，

充實地區公益設施，回應氣候變遷，提升都市防洪、防震韌性，

協助周邊範圍提升生活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爰修正本標準。 



三、 本標準共四條，本次修正四條，其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考量更新地區劃定奠基於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發展定位，配

合整體性更新計畫指導，使地區整體土地使用合理均衡有計畫

發展，並引導都市更新個案達成整體有秩序之改善，針對獎勵

容積評定因素七，依法獎勵容積額度上限訂定不予調整。(增

訂第二條第二項) 

（二）「調節都市環境發展」四大項評定基準，首先處理城市已邁入

建物老化高峰期的現況下，逐漸面臨了人口高扶養比的問題，

透過高幼齡照顧設施優先提供，引導公益設施達最適規模提供。

其次，透過容積移轉方式協助處理同一行政區公共設施保留地

取得及古蹟保存，促進成長管理目標。第三，配合本府公共住

宅政策提供，緩解青年居住需求。最後，連結本府新創產業設

施提供，增加多元設施提供，補足地區機能。(附表獎勵容積

評定因素七、調節都市環境發展（一）、（二）、（三）、（四）) 

（三）「增進都市環境品質」三大項評定基準，參照都市更新條例第

六條優先劃定為防止災害發生，爰要求基地所鄰搶救不易狹小

巷道應協助開闢或退縮。考量本次公劃地區劃定原則淹水潛勢

地區及土壤液化為考量因素之一，其可透過工程施作獲得改良，

提高居住安全。另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一條意旨增進公共利益，

誘導協助毗鄰老舊建築物增設電梯，解決高齡社會及行動不便

者之生活需求。(附表獎勵容積評定因素七、增進都市環境品

質（一）、（二）、（三）) 

（四）「美化都市景觀」三大項評定基準，為促使住居環境改善，誘

導協助毗鄰老舊建築物外牆修繕、人行空間優化、提供認養公



園綠地之維護管理經費，以復甦城市機能，達環境永續經營。

(附表獎勵容積評定因素七、美化都市景觀（一）、（二）、（三）) 

（五）基於信賴利益及法安定性，避免影響推動中更新案穩定度，爰

增訂新舊法適用之過渡條款，以處理適用獎勵容積評定因素七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容積獎勵項目與額度。(增訂第三條第二

項) 

 


